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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4 期 院會紀錄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三十六案，請潘委員孟安代表民主進步黨黨團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潘委員孟安：（17 時 35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民主進步黨黨團提案，關於壹傳媒股權交易案

，公平會應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，主動展開調查；且主動瞭解旺中併購中嘉案有無阻

撓壹電視上架，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。一、根據公平法第十一條，旺旺中時集團參與併

購壹傳媒集團，已達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，應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，如果未申報而逕行結合，

則公平會將根據同法第十三條，命令其解散。二、中視，中天新聞台、中天綜合台、中天娛樂

台與壹電視處於水平競爭之地位，其結合恐會產生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」。其先前所併購的中

嘉集團，事實上與壹電視處於上下游之垂直關係，此一關係將助長公平法第十九條所禁止的「

市場封鎖」與「差別待遇」等行為，故其結合將產生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」。三、中國時報與

蘋果日報處於水平競爭之地位，兩者結合後，其「全國性日報」的市占率超過 50%，將產生嚴

重的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」。根據公平法第十二條，如果結合對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」大於「

整體經濟利益」，公平會將禁止其結合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三十六案： 

本院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，關於壹傳媒股權交易案，公平會應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，主

動展開調查；且主動瞭解旺中併購中嘉案有無阻撓壹電視上架，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。

一、根據公平法第十一條，旺旺中時集團參與併購壹傳媒集團，已達事業結合之申報門檻，應

先向公平會提出申報，如果未申報而逕行結合，則公平會將根據同法第十三條，命令其解散。

二、中視，中天新聞台、中天綜合台、中天娛樂台與壹電視處於水平競爭之地位，其結合恐會

產生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」。其先前所併購的中嘉集團（共計十一家有線電視系統），事實上

與壹電視處於上下游之垂直關係，此一關係將助長公平法第十九條所禁止的「市場封鎖」與「

差別待遇」等行為，故其結合將產生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」。三、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處於水

平競爭之地位，兩者結合後，其「全國性日報」的市占率超過 50%，將產生嚴重的「限制競爭

之不利益」。根據公平法第十二條，如果結合對「限制競爭之不利益」大於「整體經濟利益」

，公平會將禁止其結合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回頭處理第十七案，請提案人吳委員育昇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吳委員育昇：（17 時 37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吳育昇、詹凱臣等 19 人，有鑒於衛生署

統計國人平均每 31 分 50 秒就有一人死於心臟病，若能把握患者突然心跳停止的黃金救援時間

，立即給予電擊，將能增加拯救生命的機會。目前，政府正推廣全民急救教育，未來並要求特

定公共場所將須設置必要之緊急救護設備（例如，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（AED））。然而，據

消費者保護基金會的調查目前全台公共場所設置 AED 的總數僅 4,000 多台（按人口比例，約為

0.017%，約每 1 千人擁有 0.17 台 AED），相較於日本 AED 分配比例 0.27%，還有很大的進步

空間。本席建請行政院衛生署可從「菸品健康福利捐」分配預算，以有效推動「民眾心肺復甦

與早期電擊推動計畫」，達到廣設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（AED）目的，以保護國人健康。是否


